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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涉犯貪瀆不法案例─賄賂罪

廠商甲向某機關科長乙表示，若大幅提高
年度蟲害防治採購案採購數量及預算金額，
且由其順利得標，將以得標款百分之 20 
作為回扣（賄賂），向乙行求賄賂，經乙
同意，而與甲協助雙方意思表示一致，期
約屆期交付賄賂。嗣乙指示不知情之承辦
人丙提高編列預算。後標案由甲順利得標
並施作結帳，甲將賄賂 15 萬元現金交予
乙收受。



公務員涉犯貪瀆不法案例─賄賂罪

*案經法院有罪判刑確定，有期徒刑 8 年，褫奪公權 5 

年。犯罪所得新臺幣 15 萬元追繳沒收。

肇因解析
●未及時察覺預算較往年大幅提高

機關人員更替或採購案頻繁未能察覺，或即使發現亦
未進一步感到異常。

●該案科長存在貪念賄賂之僥倖心態
僥倖以為不會受到法律制裁。



公務員涉犯貪瀆不法案例─賄賂罪

防治措施

●關於採購之需求，須確實分析俾利降低違失可
能。

●辦理廉政法紀宣導

適時宣導實際案例，並且宣導不法所得亦將沒

收，使公務員不能貪、不願貪、不敢貪。

刑法第38-1條

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
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，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

所得者，亦同：

一、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。

二、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。

三、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，他人因而取得。

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案例－拒收餽贈篇

甲廠商向A機關承辦同仁乙致贈頂級紅
酒 1 瓶，乙當場表示婉拒，但乙認為
既已拒絕，自身是清白，未知會政風單
位。



嗣後該廠商因採購弊案遭檢調機關搜索，查扣
內部帳冊資料1本，內容記載行賄送禮之詳細
資料，亦記載該同仁收受頂級紅酒 1 瓶。該
同仁雖稱當場已退還，

卻因無人證明而仍遭檢調

單位約談，雖然事後查察

並無不法，但個人名譽已

受影響。若能於當時立即

向政風單位登錄退還，則

該同仁可避免以上困擾。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案例－拒收餽贈篇



第4點

公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
贈財物。

第5點

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，應依下列程序處理：（一）
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除前點但書規定之
情形外，應予拒絕或退還，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
構；無法退還時，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，交政風機構
處理。（二）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，與其無職務上
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市價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時，
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，簽報其長官，必要時並知會政
風機構。各機關（構）之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
及價值，提出付費收受、歸公、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
當建議，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。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案例－拒收餽贈篇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

• 某國民小學校長甲，明知其「配偶」
乙為關係人，仍僱用為臨時人員，使
乙獲取本法第4條所稱之非財產上利益，
受法務部處以100萬元之罰鍰。

• 本法第4條

本法所稱利益，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。
財產上利益如下：
一、動產、不動產。
二、現金、存款、外幣、有價證券。
三、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。
四、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。
非財產上利益，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機關（
構）團體、學校、法人、事業機構、部隊（以下簡稱機關團體）之任用、
聘任、聘用、約僱、臨時人員之進用、勞動派遣、陞遷、調動、考績及其
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。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

• 乙雖以曾簽署同意書，表明「願以無給職擔
任本項工作」及該校沒有實際支付薪水等理
由，未受差勤管理，是在校工作情形無從證
明。然而乙仍受該校投保勞健保，為學校僱
用之臨時人員。甲為校長，為避免予外界有
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其關係
人利益之疑慮，應依法自行迴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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